自然资源部出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办法（试行）》
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有关要求，促进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部近日下发《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出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

《通知》强调，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是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开展常态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有利于及时摸清资源利用家底，更好地统筹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准确把握管理薄弱环节，采取差别化政策措施，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助力推进找矿增储，是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一项重点工作，是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事关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办法》明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是指通过对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以下简称“三率”）、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应用推广以及低品位难选冶矿产资源利用等有关情况的综合调查，以矿山“三率”提高值作为评估基础数据，对矿山企业和特定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排序划档。调查评估坚持行政组织和技术支撑相结合，遵循分级负责、分类评估、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工作原则。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的组织实施工作，制定调查评估配套政策和标准规范，建立全国调查评估信息系统，组织对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行调查评估。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实施方案及本省（区、市）特征指标加分规则，组织辖区县（市、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行调查评估。地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协助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县（市、区）调查评估，并予以指导监督、进行质量把控。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基础数据采集、实地核查质量管控，组织对辖区内矿山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行调查评估。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委托相关事业单位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开展调查评估工作。调查评估每年开展一次。

[bookmark: _GoBack]《通知》要求，加强调查数据质量管理，调查评估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的公开信息为数据基础，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要充分结合勘查开采信息管理抽查核查工作开展调查评估数据质量核查。加强评估成果应用，采取激励约束措施。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矿山企业对调查评估基础数据质量负主体责任，参与调查评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支撑单位或第三方委托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应依法履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廉洁高效。加强组织保障，做好宣传培训，保障工作经费，确保调查评估工作的常态化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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